投标人廉洁承诺书
深圳龙电弘瑞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方参加本次 7层车间/6-7楼前台会议室装修 投标，现郑重承诺如下：
1. 我方在本次招标投标活动中申报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如发现提供虚假资料，造成任何法律后果，完全由我方承担。
2. 我方在本次投标活动中绝不围标串标，一经查处，接受招标方取消我方投标资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我方在本次投标活动中，未处于县市（州）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做出的处罚期内，无违规、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4. 若我方中标，将严格按照投标文件中所承诺的报价、质量、工期、方案、管理机构配备等内容组织实施。
5. 我方不向招标人、评委、贵公司工作人员及利益相关人员行贿或变相给予任何好处；不以任何方式向招标人、评委及贵公司工作人员施加压力。
6. 不以任何理由向甲方、监理单位赠送钱物(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等)。
7. [bookmark: _GoBack]不以任何名义为甲方、监理单位报销应由甲方、监理单位或个人支付的任何费用。
8. 不以任何理由为甲方、监理单位和其它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提供有可能影响执行公务的宴请、健身和娱乐等活动。
9. 不为甲方和监理单位的相关人员购置或提供合同规定外的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10. 不接受或暗示为甲方、监理单位和其它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装修房屋、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旅游观光活动提供方便。
11. 不利用黄、赌、贿等各种手段拉拢腐蚀甲方工作人员。
12. 我方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接受并服从贵公司组织安排。
13. 我方如发现评委等相关人员违背工作原则、泄露秘密、私下许诺、受贿索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情形，严格依法依规按程序向贵公司及上级部门进行实名反映，不组织、不参与群访群诉泄愤等事件。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我方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自愿接受招标方取消我方在深圳龙电华鑫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标资格、没收该项目投标保证金的处理。情节严重的，招标方有权申请相关部门禁止乙方进入工程建设市场；在新闻媒体曝光并报乙方上级或行业主管部门，并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移交司法机关处置。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理人：  （签字）
年    月    日

